附件1
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项目主要负责人
工程质量违法违规行为记分标准
    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12分：
（一）（代码D1201）建设工程因勘察设计质量问题造成（较大及以上）工程事故的；
（二）（代码D1202）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勘察设计单位受聘执业的；
（三）（代码D1203）出借、转让、出卖职称证书、毕业证书，为其他单位充当技术骨干的；
（四）（代码D1204）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或者执业印章的；
（五）（代码D1205）未经勘察设计单位授权，担任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的；
（六）（代码D1206）以他人名义或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担任勘察设计负责人，或仅挂名而未实际履职的；
（七）（代码D1207）经查实设计项目负责人或建筑专业负责人故意违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项目批准文件或城乡规划、专业规划进行设计并签发设计文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八）（代码D1208）经查实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组织勘察设计团队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造成实体质量问题的；
（九）（代码D1209）经查实专业负责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造成实体质量问题的；
（十）（代码D1210）勘察项目负责人弄虚作假提供勘察活动成果的。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6分：
    （一）（代码D0601）建设工程因勘察设计质量问题造成建设工程尚在设计使用年限内无法正常使用的；
    （二）（代码D0602）建设工程因勘察设计质量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媒体报道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代码D0603）经查实勘察设计负责人泄露执业中应当保守的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代码D0604）设计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违规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五）（代码D0605）未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项目批准文件或城乡规划、专业规划进行设计，造成后果的；
    （六）（代码D0606）超出国家规定的个人执业范围担任勘察设计负责人的；
（七）（代码D0607）超出聘用单位资质范围担任勘察设计负责人的；
（八）（代码D0608）履职期间未受雇于承接业务的勘察设计单位或雇佣协议已解除的；
（九）（代码D0609）经查实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组织勘察设计团队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的；
    （十）（代码D0610）违反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进行勘察、设计的；
    （十一）（代码D0611）勘察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参与地基基础验槽（建设单位未组织验槽的除外），或无正当理由委托他人进行地基基础验槽的；
（十二）（代码D0612）勘察项目负责人未核对原始记录，造成未按照规定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的；
（十三）（代码D0613）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被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3分：
    （一）（代码D0301）建设工程因勘察设计质量问题引发投诉、举报，造成社会影响的；
    （二）（代码D0302）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执法检查中弄虚作假，故意隐瞒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代码D0303）项目负责人签署的主要文件（图纸）不满足勘察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造成后果的；
    （四）（代码D0304）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参与工程验收（建设单位未组织验收的除外），或无正当理由委托他人参与工程验收的；
（五）（代码D0305）经查实勘察设计负责人明知工程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仍在竣工验收报告上签字验收的；
（六）（代码D0306）经查实设计项目负责人明知工程项目未按本人签署的设计图纸施工，仍在竣工验收报告上签字验收的；
（七）（代码D0307）专业负责人开展设计工作存在违反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情况，造成实体质量问题的；
（八）（代码D0308）勘察设计负责人被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批评的。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2分：
    （一）（代码D0201）建设工程因勘察设计质量问题造成后果，引发投诉、举报的；
（二）（代码D0202）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组织开展的勘察设计工作存在违反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情况，造成实体质量问题的；
（三）（代码D0203）经查实设计项目负责人明显超出个人工作能力，同时担任多个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疏于管理造成质量隐患的；
（四）（代码D0204）未经设计单位授权，接任设计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修改设计文件的；
（五）（代码D0205）勘察设计工作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的情况，经认定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的；
    （六）（代码D0206）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执法活动中故意隐瞒事实，或故意不提供相关资料的；
（七）（代码D0207）经查实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蓄意提供未盖章图纸、资料用于施工的，或明知未盖章图纸资料用于施工而未依法向建设管理部门控告或投诉的；
（八）（代码D0208）在工程建设程序报批环节弄虚作假提供勘察设计文件的。
    五、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次记1分：
    （一）（代码D0101）经查实专业负责人擅自提供未盖章图纸、资料用于施工的，或明知未盖章图纸资料用于施工而未依法向建设管理部门控告或投诉的；
    （二）（代码D0102）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确认项目团队人员从业资格或未按规定组织项目团队开展勘察设计工作的；
（三）（代码D0103）设计项目负责人开工前未组织项目设计团队向参建各方进行设计交底，解释设计文件的；
（四）（代码D0104）勘察项目负责人未组织编写勘察纲要，就相关要求向勘察人员交底的；

（五）（代码D0105）设计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核对项目设计团队专业负责人签章、签字的；
（六）（代码D0106）勘察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核验有关现场和试验人员在记录上的签字的；

    （七）（代码D0107）勘察设计负责人未了解工程项目实际情况，仍在施工现场往来文件上验证签字的；
（八）（代码D0108）勘察设计负责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开具行政措施单（整改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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